
中国地质大学

研 究 生 院 文 件

中地大京研发〔2021〕26 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研究生科研激励项目实施细则

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

办法》（中地大京发[2021]30 号）规定，为鼓励取得创新性

研究成果的研究生，激励广大研究生潜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学校设立“科研激励项目”。依据文件精神并结合项目实际

执行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项目每年度资助一次，计划经费为 200 万元/

年，由研究生院组织实施。

第二条 申报流程为在籍研究生本人申报、培养单位推

荐、研究生院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执行。

第三条 所提交科研成果采用积分制进行定量评价，评

价标准按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科研评价指标体

系表”（见附件 1）执行。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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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项目设置三个奖励等级，分为一等奖、二等奖

和三等奖。一等奖科研积分≥35 分，二等奖科研积分范围为

20 分（含）—34 分，三等奖科研积分范围为 5 分（含）—

19 分。

第五条 所有学术成果应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第

一完成单位。学术成果申报当年有效，不得重复使用。

第二章 评价指标认定标准

第六条 学术论文成果要求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第七条 学术论文应在申报截止日期前见刊或在线，在

线认定以论文明确标明 online 时间为准。

第八条 标志性期刊目录、中文卓越期刊目录均以学校

科技处提供的期刊信息为准，其中 JCR 分区为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版本。

第九条 对于同一期刊存在不同学科分区不同、中文卓

越期刊目录中的部分期刊进入 Q1、Q2、SCI 等情况，均采取

“就高不就低”原则。

第十条 国家发明专利在申报时应已获得授权，申请人

为第一发明人。

第十一条 中、英文学术专著在申报时应已出版。编著

不能认定为专著；学术译著可以认定为学术专著，第一译者

积分按照专著第一作者积分标准执行；专著的非第一作者应

在著者中有明确排序。

第十二条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指标只认定一项代表

性成果，积分不予累积。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成员应为国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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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术组织的主要成员，一般会员不予认定；国际重要学术

期刊审稿人须为标志性期刊目录中 Q2区及以上期刊审稿人。

第十三条 国际会议的特邀口头报告应有特别邀请函，

会议一般口头报告不予认定。

第十四条 全国性科技竞赛、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获

奖认定以证书为准。全国性科技竞赛认定范围及标准按照

《关于公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竞赛项目认定结果

的通知》（中地大研发[2021]京 22 号）中的相关规定执行（见

附件 2）。

第十五条 科学研究项目在申报时应已获批准。申请人

须在申请书中项目组成员名单内；项目级别须符合规定的各

级重大、重点项目类别。

第三章 其他说明

第十六条 一等奖奖励金额 4 万元/人，二等奖奖励金额

1 万元/人，三等奖奖励金额按照经费额度与奖励人数进行确

定。

第十七条 研究生院可以根据学校预算及当年申报情况

对本项目奖励数量及金额进行调整。

第十八条 需要特别认定的其他事项，由研究生院组织

召开的专家评审会给予认定。

第十九条 申请人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必须为在籍研究

生，无违法犯罪记录，未在处分期内。

第二十条 硕博贯通式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申报成果可在

有效期内从硕士研究生期间计算；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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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成果可在有效期内从本科期间计算。

第二十一条 在审核或公示期间发现弄虚作假者，将取

消申请人本年度的申报资格；对于发文奖励后被举报核实者，

研究生院将发文取消获奖者奖励资格，追回奖励金额，并将

处罚记录归入个人档案。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附件：1.研究生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表

2.研究生竞赛项目认定结果

（附件见校园内网或研究生院主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院

2021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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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积分

高水平学术

论文和专著

标志性期刊论文 标志性期刊目录 A区论文 35

标志性期刊论文 标志性期刊目录 B区论文 20

标志性期刊论文 标志性期刊目录 C区论文（Q1） 15

标志性期刊论文 标志性期刊目录 D区论文（Q2） 5

其他期刊论文
在除上述之外的其他期刊上发表的 SCI/SSCI 学术

成果
3

中文期刊目录 中文卓越期刊目录论文 2

国家发明专利 已授权第一发明人 3

专著 中、英文学术专著第一作者 20

专著 中、英文学术专著非第一作者 10

学术影响

学术声誉 李四光优秀学生奖 10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成员、国际重要学术期刊

（SCI/SSCI）审稿人
5

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的大会特邀口头报告、国际会议的主题/

专题特邀口头报告
3

全国性科技竞赛 证书持有者 5

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证书持有者 20

科学研究

项目

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及相当级别

(重大项目课题、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国际

或地区合作项目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

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等成员（申请书有姓名）

2

其他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相当级别国家

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及相当级别国家级课题，省部级重

点级别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等

成员（申请书有姓名）

1

注：标志性期刊按照科技处提供的期刊目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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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公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研究生竞赛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

中地大研发〔2021〕京 22 号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充分发挥

竞赛项目在培养创新型国家和行业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素质

创新人才中的作用，拓宽研究生学术创新视野，提升研究生

创新创业及实践能力,经征求学院和相关部门意见，现将本

次研究生竞赛项目认定结果予以公布。

一、认定项目

（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竞赛项目名单（2021

版）（见附件）；

（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生学科竞赛认定结果

（教务处认定）中研究生可以参加的竞赛项目。

二、认定原则

按照竞赛项目的举办层次和影响力，划分为国际级、国

家级和省部级三种级别。

三、适用范围

本次认定结果作为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和研究

生实践环节学分认定的相应依据。学院在开展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等奖助工作时，也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一）研究生申请科技创新基金的“创新资助项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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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级和国家级竞赛奖励获得者具有相同分数下的优先资

助资格。

（二）研究生申请科技创新基金的“科研激励项目”时，

国际级和国家级竞赛奖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认定。

（三）研究生参加竞赛项目所获得的奖励可以认定为研

究生实践学分，其中国际级、国家级竞赛奖励认定为 2 学分，

省部级竞赛奖励认定为 1 学分。

（四）无特殊标注时，国际级、国家级竞赛奖励只认定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有特殊标注者以标注为

准。

（五）新增的国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竞赛项目，由研

究生院认定后参照此通知执行。

本通知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竞赛项目名单（2021

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院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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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竞赛项目名单

（2021 版）

序号 级别 竞赛名称 组织单位 备注

1 国家级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相关学院
大赛系列主题名称以当年赛

事通知为准

2 国家级 中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 经济管理学院

华北赛区获奖按照省部级认

定；优胜奖及最佳人气奖等

奖项按照省部级认定

3 国家级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企业决策赛道/研究生组）
经济管理学院

4 国家级 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 经济管理学院

华北赛区获奖按照省部级认

定；新锐奖及最佳人气奖等

奖项按照省部级认定

5 国家级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

文书写作大赛
经济管理学院

6 国家级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仅限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

7 省部级 北京市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 外国语学院
特等奖按照一等奖认定，依

次递减

8 国际级
国际级体育赛事

（仅限研究生）
体育部

奥林匹克运会、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国际级体育单项锦

标赛，研究生参加获得前六

名成绩

9 国家级
全国性运动会

（仅限研究生）
体育部

全国学生运动会、全国运动

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

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北京赛

区获奖按省部级、北京赛区

以外获奖按国家级；研究生

参加获得前六名成绩

10 省部级
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

（仅限研究生）
体育部

北京市学生运动会、北京市

大学生体育单项锦标赛；研

究生参加获得前三名成绩


